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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歲以下的男女沒有性自主權 

南區王先生問：我今年３５歲沒有結婚，目前也沒有女朋友，今年年初

我在網路上認識了一個女孩，我們在網路上相談甚歡，就約在東區一家

網啡店見面，她告訴我她現在念高中一年級１６歲，由於爸媽管教極端

不合理，對唸書也不感興趣，一直想離家出走。因此我就帶她到我家，

在二情相悅的情形下我們發生了性行為，幾天後這個女孩子想家，我就

帶這個女孩子回家，沒想到回到她家她爸爸卻說他女兒未成年只有１５

歲要告我強暴他女兒，請問這女孩明明告訴我她１６歲，我們在二情相

悅的情形下發生性關係有罪嗎？而且我根本不知道和未滿１６歲的女子

發生性關係會犯罪？ 

 

答： 

王先生所詢問的這個案例現今在法院所見極多，因為現今的男女多半早熟，

而刑法為保護未成年的男女，特別於刑法第２２７條第１至第４項規定：「對於

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於未滿十四歲之

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

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

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是說未滿１６歲的男女並沒有性

自主權，就算是二情相悅，也不可以和未滿１６歲的人發生性關係。因此在與他

人發生性行為或性行為以外的親密行為時，應特別注意對方的年齡不可低於１６

歲以下。王先生在與上述這個女孩發生性關係時，這個女孩雖然告訴王先生她有

１６歲且唸高中一年級，但是可能未必會得到檢察官或法官的採信。因為台灣人

計算年齡的方式有實歲與虛歲之分，實歲與虛歲之間有時可能差距到２歲，因此

這個女孩有可能介於１４歲至１６歲之間。再台灣一般學校開學之時間大約在９

月份，因此高中的入學年齡大約在１５、１６歲之間，單單憑上述這個女孩告知

王先生她１６歲剛唸高中一年級，似乎很難證明王先生可以確信這個女孩子一定

已經年滿１６歲。又刑法第 16條規定：「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

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因此王先生似乎沒有

辦法主張因為不知道法律有處罰的規定而主張免罰，只能視情節請求減輕刑度而

已。男女之間的交往性行為已經是最親密的行為了，王先生現年３５歲已經成年，

且應該有相當的社會經歷，應當瞭解上述這個女孩子還未成年，還受到家長的監

護，在和這個女孩子發生性行為之前應當有義務詳細瞭解這個女孩子的相關背景

資料，而不是利用這個女孩子的稚嫩、無知，趁機滿足自己的性慾才是。 

  

 相關法條：刑法第 227條 

 


